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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文件
长兴〔2013〕1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进一步加强便民服务中心管理的
实施意见

各村、社区，办事处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效能建设，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，提

升工作效能和服务水平，建设服务型、责任型、法治型、廉洁型

政府，现就加强我办便民服务中心管理制定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目的意义

便民服务中心的运行，是健全完善区、办、村服务三级体

系，促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抓手，是我办实践科学发展

观，以为民服务为宗旨，以依法行政为前提，以政务公开为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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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，以方便群众为目的，以人民满意为标准，塑造廉洁高效、服

务优良的政府形象的重要举措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推动力

量。

二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科学发展观，以便民利民、公正公开、务实高效、依法行政、

规范管理和廉政勤政为基本要求，进一步推进政府和部门职能转

变，创新便民利民服务方式，创建优质、高效、便捷、规范的政

务服务环境。

三、领导机构

为强化对便民服务中心的领导，决定成立便民服务中心领导

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现将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长兴路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陈增林 办事处主任

副组长：康卫军 党工委副书记、人大政协工委主任

张志锋 党工委副书记、综治中心主任

刘宝通 党工委副书记、纪工委书记

刘明光 党工委副书记

成 员：毛玲霞 副主任科员、纪工委副书记

师刘伟 副主任科员、党政办主任

阴志华 副主任科员、宏达社区党支部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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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长兴路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主 任：毛玲霞

副主任：阴志华

成 员：何春梅 康梦菁

四、运作方式

便民服务中心实行“五制两服务”。即一次性告知制、一般

事项直接办理制、特殊事项承诺办理制、重大事项联合办理制、

上报事项负责办理制；公开服务、特色服务。

（一）一次性告知制。凡群众询问需办理事项，必须口头或

书面一次性告知办理事项所需的条件、资料、时间、费用等情

况。对不属于本窗口办理范围的，应告知具体承办窗口和责任

人，如主要申报材料齐全，但一般材料欠缺，需要申请人补充材

料或作进一步更正、说明的，窗口工作人员应予受理，并出具受

理告知单和补报材料通知单，明确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、需要更

正、说明的问题和时间要求等；明显不符合有关规定或主要申报

材料缺少不能受理的，应向申请人当面说清不予受理的原因，并

出具不予受理情况说明单。

（二）直接办理制。凡程序简便，可以当场或当日办理的项

目，做到即来即办，当场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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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承诺办理制。对不能当场办理，需要审核、论证、公

告的申请项目，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申报程序积极申报，做到在

承诺日内办结。

（四）联合办理制。对需要两个及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办理的

项目，由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牵头协调，做到在规定的时间内办

结。

（五）负责办理制。对需报上级有关部门办理的事项，由便

民服务中心或主办窗口受理，负责上报，在规定时限内积极做好

与区行政服务中心的衔接工作，帮助办结，努力做到全程代理服

务。

（六）公开服务。即实行“六公开”服务，即通过连心卡、

明白卡、服务指南、办事须知、公示栏、电子屏幕等形式，公开

服务事项、办事程序、申报材料、承诺时限、收费依据和收费标

准，做到公开、透明，让群众知晓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（七）特色服务。便民服务中心要根据企业和群众的需要并

实行预约服务、延时服务、代办服务、上门服务等。

五、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

（一）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办理进中心的审批服务事项；

（二）负责制定各项规章制度、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；

（三）负责对服务窗口和窗口工作人员进行管理考核；

（四）负责处理对窗口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行为的投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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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对需上报上级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办理的审批事项，提

供咨询代办服务。

六、人员管理

（一）窗口工作人员由各相关部门抽调，抽调政治素养高、

业务水平高、协调能力强、服务意识强的干部到窗口工作，每个

服务窗口安排至少 1名以上工作人员；实行 AB 岗位工作制，A岗

属常驻工作人员，原则上不再安排其他中心工作。当 A岗工作人

员离岗时，B岗及时补充，避免出现窗口缺岗现象。

（二）便民服务中心一般实行每周五天工作日，特殊情况另

行通知，上班时间按照机关上班时间执行。

（三）便民服务中心要制定中心内部管理制度和工作人员考

勤管理制度，并负责对窗口进行纪律督查和办件情况统计。

（四）工作人员考核。进入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，年度

考核时，实行服务中心、部门双重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考核

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窗口工作人员不能胜任本职工作或违规违纪，便民服

务中心领导小组责令有关部门对人员进行调换。

七、内部管理制度

中心全体人员要坚决执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“六条禁令”和

机关效能建设“四条禁令”严格遵守中心管理制度，树立和保持

中心良好的窗口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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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觉加强政治、业务学习，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

水平；

（二）服务态度热情，使用文明用语和标准口音；

（三）严格遵守作息制度，执行好请销假制度；

（四）统一服装，佩戴胸卡，不得穿拖鞋；

（五）工作期间不准串岗聊天、网上聊天、看视频、看电

影、炒股票、酗酒闹事、吃零食、抽烟、睡觉；

（六）不准擅自安装各种软件、游戏，不准在电脑上玩游

戏；

（七）下班后按程序关闭计算机主机、显示器，并切断电

源；

（八）严格执行计算机操作规程，不得擅自修改计算机内部

设置；

（九）保持大厅环境整洁，纸屑入篓，窗口办公资料摆放整

齐；

（十）宁可自己麻烦百次，不让群众麻烦一次，不得因工作

人员的原因让群众跑第二遍。

八、严格执行工作制度



— 7 —

为规范行政行为，改善便民服务中心机关服务态度，加强自

身建设，提高工作效能，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，办事处便民

服务中心实行首问责任制、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。

（一）首问责任制

1.首问责任制是指服务对象到中心咨询或办理相关事项时，

首位接待或受理的工作人员认真解答、负责办理或引荐到相关股

室的制度。首位业务受理人即为首问责任人。

2.首问责任制遵循热情主动、文明办事、服务规范、及时高

效的原则。各岗位根据工作职能确定责任内容，实行登记制度，

建立来访人员的姓名、单位、时间、咨询或办理事项、办理结果

等登记册，以备查询和考核。

3.首问责任制适用于本中心所有工作人员。各岗位的工作人

员实行挂牌上岗，公示姓名、职务、工作岗位、业务范围和投诉

方式，以便服务对象了解工作人员身份，接受监督。

4.咨询或要求办理事项属于首问人职责范围内的，能办理的

应当及时办理，不能及时办理的，要说明相关情况；不属于首问

接待人职责范围，但属中心职责范围的应及时引荐到所属岗位；

若经办人不在，首问接待人应主动与其联系；若联系不上，首问

接待人应先将被服务对象的有关材料收下，做好记录，随后移交

给经办人（业务受理人）；不属于中心职能范围内的，首问接待

人应耐心解释，做好相应的指导帮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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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服务对象通过电话咨询、反映情况、投诉或举报的，接听

电话的工作人员为首问接待人。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的，应

当认真予以解答；属于中心其他职责范围的，应将有关的电话告

知来电人，尽可能为来电人提供帮助。

（二）限时办结制

1.限时办结制是本中心人员按照规定的时间、程序和要求处

理行政事项的制度。

2.限时办结制应遵循准时、规范，高效、负责的原则，各窗

口必须认真对待和办理各种限时办结的行政事项。

3.上级机关、领导以文件或电话通知等形式要求上报的各种

报告、材料，责任人必须按通知要求的时间办结并上报发文机关

或领导。

4.对群众来信、来访、要热情接待。并做好来信来访登记。

按照信访有关规定，及时处理，解决。做到一般事件 7——10 天

办理，重大事项一个月内办理，不属于办理范围内的，要向办理

者说明情况，做到件件有着落。

5.建立健全群众来信来访登记制度和表册。做到查有依据。

6.中心领导向窗口安排布置的各项工作事项，凡有要求时限

的，应当按要求时限办理。

（三）责任追究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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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中心办事行为，促进各项制度落实，根据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1.本制度适用于中心全体工作人员。

2.本制度所指责任追究制，是指中心工作人员由于不负责、

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，致使国家、集体和人民的

利益受损的，必须追究其行政、经济责任。

3.失职追究的范围。

（1）不遵守首问责任制规定，不向服务对象告知经办部门或

联系电话的；在接待来访或接受电话咨询时，未能耐心接待或者

态度粗暴的；对服务对象没能一次性告知故意不告知有关事项，

导致服务对象多次往返办理的；工作责任心差，办事不认真，造

成不良影响的；不能正确履行岗位职责，在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政

策时出现较大偏差，并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；

（2）推诿扯皮或故意刁难服务对象，群众投诉经查属实的；

（3）办理“拖、压、卡”，或没有特殊原因超过时限未办结

的；

（4）符合条件而不予办理或不予办理而未否定报备的；

（5）对服务对象提交的申办资料没有妥善保管登记，造成资

料遗失的；

（6）出现无人顶岗或交接不清，影响服务对象办事造成工作

失误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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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违反“工作人员十条禁令”；

（8）因人员不到岗或违反工作纪律被区级以上部门通报批

评，或被新闻媒体和报刊刊登负面新闻的，给办事处和中心造成

严重负面影响的过错情节，责任人要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。

凡违反以上规定的，将视情况给予当事人通报批评、诫勉谈

话、党政纪处理，特别是被市区监察部门通报的，将加重处理，

临时人员予以辞退，正式人员给予党政纪处分。

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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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2013 年 1 月 5 日印发


